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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02332522017101902931） 

 

第一条  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的条款须附加于保险人主保险合同条款使

用。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因遭受主保险合同所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且在二级

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保险人依据本附加合同约定的

每日住院津贴金额，在扣除约定的住院免赔日数后，按其住院日数给付保险金。如果被保险

人入住重症监护室病房治疗，则在此期间每日以双倍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予被保险人。 

同一住院原因的给付，最高以 180日为限。若被保险人因同一原因间歇性入住医院，前

次出院和后次入院间隔日期未达 90 日，则视为同一次住院。住院免赔日数由投保人与保险

人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第三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支出医疗费用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 任何牙科治疗； 

(二) 视力矫正； 

(三) 主合同列明的其他责任免除事项。 

 

第四条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保险合同一致。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

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

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 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 保险单或相关保险凭证； 

(三)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四) 完整的门、急诊病历卡及出院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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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医院出具的住院医疗正式收据； 

(六) 若被保险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

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七) 保险人所需的其他与本项索赔相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六条  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本附加合同所附属的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即行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

本附加合同亦无效。 

 

第七条  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附加合同条款与主保险合同条款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本附加合同条

款未尽之处，以主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第八条  释义 

1. 住院：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经医生诊断必须住院治疗。所住之病房为医院

正式病房并须办理入、出院手续，但不包括入住门诊观察室、家庭病床、其他非正式病房或

挂床病房。 

2. 重症监护病房：指配备合格的医护人员及固定设备，为危重病人提供 24小时连续

监护并按日收费的特殊病房。 

3. 住院日数：指被保险人在医院住院部病房实际的住院治疗日数。住院满 24小时为

一日。住院期间请假或外出离开医院的当日的住院津贴将不予给付，具体请假或外出日期以

医院的记录为准。 

（本页结束）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神经系统的结构和精神功能
	脑膜的结构损伤
	脑的结构损伤，智力功能障碍
	意识功能障碍

	眼，耳和有关的结构和功能
	眼球损伤或视功能障碍
	视功能障碍
	眼球的晶状体结构损伤
	眼睑结构损伤
	耳廓结构损伤或听功能障碍
	听功能障碍

	发声和言语的结构和功能
	鼻的结构损伤
	口腔的结构损伤
	发声和言语的功能障碍

	心血管，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心脏的结构损伤或功能障碍
	脾结构损伤
	肺的结构损伤
	胸廓的结构损伤

	消化、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和功能
	咀嚼和吞咽功能障碍
	肠的结构损伤
	胃结构损伤
	胰结构损伤或代谢功能障碍
	肝结构损伤

	泌尿和生殖系统有关的结构和功能
	泌尿系统的结构损伤
	生殖系统的结构损伤

	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的结构和功能
	头颈部的结构损伤
	头颈部关节功能障碍
	上肢的结构损伤，手功能或关节功能障碍
	骨盆部的结构损伤
	下肢的结构损伤，足功能或关节功能障碍
	四肢的结构损伤，肢体功能或关节功能障碍
	脊柱结构损伤和关节活动功能障碍
	肌肉力量功能障碍

	皮肤和有关的结构和功能
	头颈部皮肤结构损伤和修复功能障碍
	各部位皮肤结构损伤和修复功能障碍



